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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概念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退款登記申請書 

    本人為辦理全真概念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之
□健身中心會員費預收款信託   

□健身中心教練服務費預收款信託 

退款乙事，爰檢附下列資料(包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會員費入會協議書/教

練課程合約、本人存摺封面影本、陽信銀行官網查詢頁面截圖)，向 貴行申

報受益權之權利，請 貴行受理登記，並辦理後續信託財產分配（退款）等相

關事宜。 

一、申請人黏貼身分證影本如下： 

請 申 請 人 黏 貼 

   身 分 證 影 本 (正 面) 

請 申 請 人 黏 貼 

   身 分 證 影 本 (背 面) 

二、本人存摺封面影本:  

 

         存摺封面影本黏貼處  
 

                                               注意：須影印有戶名及帳號之封面 

   收款帳戶明細表如下： 

帳戶戶名 (限本人)    

        受款銀行名稱  受款分行名稱   

 帳號(請由左方依序填寫)  

退款金額(匯費內扣) 

□會員費 金額：              (必填) 

金額合計： 

□教練課程 金額：              (必填) 

                                           銀行作業審查人員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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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陽信銀行官網查詢頁面(截圖) 

 

 

  

 

會 

員 

費 

(如不敷使用請浮貼) 

 

 

 

 

教 

練 

課 

程 

(如不敷使用請浮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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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請人持有會員費入會協議書/教練課程合約影本 

 

 

會 

員 

 費 

 入 

 會 

 協 

 議 

  書 

      (如不敷使用請浮貼) 

 

 

 

 

 

 

 

 

 

 

 

 

 

 

 

 

 教 

 練 

 課 

 程 

 合 

 約 
 

       (如不敷使用請浮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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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人確認以下事項： 

     □已提供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已提供本人存摺封面影本 

     □已提供陽信銀行官網查詢頁面(截圖) 

     □已提供入會協議書/教練課程合約 （無法提供者，請檢附切結書) 

 

申請人聲明確實與全真概念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締結相關健身中心會員服務合約或教練

服務合約，並「無」將前述相關服務合約(會籍)權利轉讓與其他第三人之情事，致第三人可

主張為該相關服務合約(會籍)之真正權利人，本人確實為可領受退款金額之信託財產歸屬權

利人。 

 

上述聲明如有不實，本人願自負一切民、刑事責任，且因聲明不實致  貴行受有損害，本人

願對 貴行負損害賠償責任。本表單所提供之各項資料僅限於向 貴行申請理退款登記使用， 

  貴行不得做其他用途使用。 

   此致    陽信商業銀行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手機：                                                   

E - MAIL：                                         

 

通訊地址：                        

 

 

(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申請書請遞送至陽信銀行各分行，或掛號郵寄至陽信銀行信託部，郵寄地址：(郵遞區號

104)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156號 9樓 陽信銀行信託部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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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結 書 
 

本人             向  貴行登記辦理全真概念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之

□健身中心會員費預收款信託   

□健身中心教練服務費預收款信託 退款乙事，茲因                ，故無法提供「會員

合約」或「教練課程合約」影本予  貴行核對，本人茲此聲明確實與全真概念

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締結相關健身中心會員服務合約或教練服務合約，並「無」

將前述相關服務合約(會籍)權利轉讓與其他第三人之情事，致第三人可主張為

該相關服務合約(會籍)之真正權利人，本人確實為可領受退款金額之信託財產

歸屬權利人，如有不實，本人願自負一切民、刑事責任，且因聲明不實致  貴

行受有損害，本人願對  貴行負損害賠償責任。 

此致 

陽信商業銀行信託部 

 

立切結書人 

 

姓      名：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手      機：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